
  

      

案件發生證明文件  

□ 道路交通事故證明書  □ 警察單位證明書函  

□ 檢察官起訴書        □ 法院刑事判決書         □ 其他_____________ 

醫療院所開具之診斷證明書 

其他傷病證明文件
□ 身心殘障手冊        □ 重大傷病卡 

重傷者本人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戶籍謄本  

醫療費用支出收據或相關憑證 

社會保險理賠證明
□ 給付證明、收據      □ 存簿入帳該頁及封面影本 

 

薪資證明
□ 支薪單位開具證明    □ 勞工保險投保薪資證明   □ 扣繳憑單 

家庭經濟狀況證明
□ 中低收入戶證明      □ 清寒家庭證明 

      

案件發生證明文件  

□ 道路交通事故證明書  □ 警察單位證明書函  

□ 檢察官起訴書        □ 法院刑事判決書         □ 其他_____________ 

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 

被害人死亡除戶戶籍謄本 

所有申請人之戶籍謄本  

殯葬費用支出收據或相關憑證  

社會保險理賠證明
□ 給付證明、收據      □ 存簿入帳該頁及封面影本 

 

家庭經濟狀況證明
□ 中低收入戶證明      □ 清寒家庭證明 

    

請依案件被害人被害程度為「重傷案件」或「死亡案件」，分別準備上述文件資料。 

上述文件備齊之後，請寄送【 】進行初核，以協

助辦理犯罪被害補償金申請事宜。 

本分會代繕犯罪被害補償金申請書完成後，將通知申請人核對內容並簽名蓋章，後

由本分會遞送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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